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少年觀護所 

辦理『提升少年處遇品質』 

「少年積點榮譽制度」頒獎活動 

日期：107年 5月 17日 

地點：少年教室 

一、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02 日法矯署教字第

10603010780號函示辦理『提升少年處遇品質』。 

二、 為提升收容少年處遇品質，使少年於收容期間能在穩定心性之餘更能

省思自身入所收容原因與行為，本所藉由設計不同制度，利用部分正

增強的原理，透過不定期強化的方式增強少年延宕滿足的能力，以鼓

勵少年發展更多正向行為。 

三、 建立『積點榮譽制度』為提升『少年處遇品質』之一環，自少年進入

少觀教室起即進入積點制度，透過點數的累積以分別獲得不同等級的

獎勵方式，激勵少年榮譽感，進而穩定心性，成長心靈。 

四、 『積點榮譽制度』的精神著基於『培養並增強少年延宕滿足的能力』，

使少年學習並努力向著更遠、更好的方向與目標前進，累計進程中未

於中途換取獎品而持續累計至最高點數 40 點時，獎品將由所長親自

選定並頒發。 

五、 自 107年 2月初開始試行辦理，歷經數次調整修正後，迄 107年 5月

17日中有收容少年努力獲得積點達 41點，劉所長玲玲特親自選購獎

品並頒贈獲獎少年。 

六、 所長並期勉全體少年要建立自信心及榮譽感，為自己及家人做出更多

的努力來日出所做個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，頒獎過程激勵其他收容

少年，紛紛表示定要效法獲獎少年，努力獲得所長肯定。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長親自頒贈獎品予受獎少年 

所長勉勵全體少年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